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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此
丸
功
能
興
陽
固
腎
益
髓
生
精 
大
補
氣
血
壯
筋
活
胳
醒
腦
提, 

一
神
開
胃!

有
轉
弱
爲
强
之
功 
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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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血
氣
兩
虛
，
病
後
失
牌 
下
部
寒
冷 
身
體
虚
弱
二 

.
而 
操
作
過
勞
一
先
天
不
足
，行
動
無
力 
膝
下
反
筋1
 

一  
治
筋
骨
不
舒
夜
多
小
便 
食
物
不
化 
眼
花
足
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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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女
合
用
一
四
時
可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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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醤腎九
阿弩他
兩
盒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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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此
丸
効
能
補
氣
補
血
生
精
氤
髓
補
腦
提
肿
滋
陰
会
水
開
胃
遅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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腎
固
精
有
反
老
還
少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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囁 
夜
夢
遺
精 
氣
虚
脾
結 
尿
後
反
滴
精
神
困
倦 
行
動
艱
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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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治
 
夜
睡
不
寧 
四
肢
無
力 
腰
痛
耳
鳴 
陰
虛
陽
痿 
不
思
飮
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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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農
氏
萬
應
搜
毒
藥
王 .每盒四元一 

此
藥
王1

華
林
寺
僧
侶
所
傳
之
秘
方
加
以
悉
心
姿
織 

揀
選
正
地
道
藥
材
用
新
法
配
製
而
成 
屢
蒙
僑
胞
讚
許
用
之
百
， 

發
百
中
賊
爲
捜
毒
中
之
藥
王 
此
藥
五
更
有
特
色
有
毒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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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熱
滯
必
淸
無
墮
毒
之
敗
無
絕
嗣
之
危 
服
之
者
操
作
自
如
絶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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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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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絲
見
助
一 
切
熱
毒
隨
大
小
便
而
去
其
病
症
处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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祇
骡
滚
水
或
弊
送
1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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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茎
可
收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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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骨
節
疼
痛 
疳
疔
痔
漏
一
風
撫
楓
濕"
紅
婁
血
癣.
老
年
期
阿
通
身
痕
磨
一

9治 
小
便
剌
痛 
新
舊
白
毒 
皮
膚
濕
毒 
遺
傳
惡
疾 
花
卯
雜
症 
奏
効
如
神 

強
太
抗
敵
丸
提
詮
持
久
衝
鋒
露,

七
毛
瞬 

萬應止痛散每盒二一兀慌
治
頭
痛
心
痛
胃
痛
肚
痛
婦
女
經
前
後
痛2 

日
久
虛
蜀
丸
每
盒
四
元
懿
臀
久
盧
蜀
時
流
時
止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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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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鬥
姿
學
校
畢
業|̂

女西醫鄺秦志   

布燃籠 

备
理
港
望
外
耆
富

黃

殖

-
◎
各
埠
來,函
谑
錄
。
,察 

神
農
藥
局
仁
兄
偉
鑒 
啟
者
陳
英
發
手!

日
在
貴
菓
局
購
要
茸
三*
壹 

丸
食
愈
其
病
近
見
弟
身
體
軟
弱
氣
盧
血
少
胃
口
不
開
情
形
危!

美
發
需
想
 

參
茸
三
鞭
大
補
丸
照
様
用
法
甚
爲
有
競
今
付
上
銀
單 
一 十
五
元
另
郵
費
蒙
E
 

.
勞
老
仁
兄
將
参
茸
三
鞭
大
補
丸
三
盒
買
担
保
付
來
以
應
急
需
卽
候
近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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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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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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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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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年
來
因
操
作
過
勢
四
肢
困
倦
以
至
精
神
衰
弱
不
甚
師
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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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憂
淡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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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星
期
避
仁
兄
處
購
得
海
遴
二
整
湖
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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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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盒
依
法
服
之
現
今
身
體
日
强
精
神
勝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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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上
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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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十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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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毛
求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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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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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鞭
大
補
丸
抄
參
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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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腎
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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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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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要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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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三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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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農
葯
房
執
事
先
生
鑒 
敗
者
弟
少
年
損
精
夜
多
小
便
行
動
無
力
腰
痛
耳
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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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是
氣
血
兩
盧
及
腎
齬
之
祐
幸
蒙
馬
達
三
同
志
介
紹
買
神
農
樂
房
之
抄
參
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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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補
腎
丸
二
盒
照
單
而
食
確
係
功
效
如
神
現
付
來
銀
二
十
一
元
郵
費
在
河
煩
將 

抄
參
鹿
尾
巴
補
腎
丸
四
盒
按
址
寄
來
應
用
是
補
此
諭 
大
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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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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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年

△
全布 

十二一元弍毫 

十六元弍毫 

十三元 八毫

，△
每月一

婁域埠派一到 
一元 
一 

本坤郵反一元三五 

加屬美孤一元三您 

中國各龈一元三五

△
傩季 

△
半年 

三
元
三
塞
六
元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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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元 零五 

八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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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元 
一 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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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德
軍
尊
重
教
良
城
訊 

倫
敦
卅
日
電
。
教
皇
城
昨
吏
播
音♦
謂 

教
城
之
羅
馬
奴
報
。載
总
德
大
作
之
通 

吿
• 
使
海
外
謡
傳
德
軍
之 X
 脅
教
城
之 

言
。烟
消
雲
散
。德
大
使
一
奉
其
政
府
之 

令
文
云
。
「
至
現
在
德
熏
始
終
轴
重
教 

城
之
物
業
法
律
及
主
權
。一
幷
將
概
續
此 

態
度
不
變
」
云
。

一 

命
德
取
消
瑞
典
約
續
訊 

■
▲
瑞
人
希
德
速
敗 
一 

斯
録
坎
加
日
電
・德 »
瓶
消
保
証
瑞
典 

船
之
安
全
後
，
瑞
典
也
號
割
與
別
國
之 

通
商
。瑞
典
報
及
人
民
麻
爲
繼
憤
。謂 

德
國
雖
不
担
保
吾
人
船
翼
之
安
全
。或 

者
戰
爭
之
趨
勢
。不
久m
許
吾
人
與
西 

方
諸
國
家
來
往
。所
幸
令
年
豐
收
。
粮 

食
不
致
受
數
軌
。最
近
得
數
靴
大
煤
油 

船
囘
橘
。
軍
用
上
亦
可
醜
付
不
獨
半
化 

耗
品
如
咖
琲
及
烟
草
等
幫
得
缺
乏
，
自 

五
月
以
來
。
曾
有
四
十
奔
隻
船
抵
港
。 

多
由
柯
根
庭
而
回
。現
批
船
務
部
報
吿
一 

■
仍
有
十
八
船
在
德
排
餘
綫
外
。其
中 

八
艘
在
布
宜
諾
斯
亞
利
斯
港
。

， 

® 解
放
軍
將
鉄   

<
 振
毀 

倫
敦#
日
電
。巨
哥
總
注
報
吿
。解
放 

軍
擊
潰
坦
克
車, 
飛
機
犬
挺
進
隊.
。將 

沙
格
臘
與
貝
爾
格
地
之•
路
破
壞
。第 

七
軍
毀
橋
梁
二
十
座
。睡
三
十
七
英
里 

長
之
鐵
軌
撬
去
。火
車
及
鐵
卧
之
殽
備 

被
毀
甚
鉅
。殲
德
軍
數
仔
。在
保
斯
尼 

•.亞
强
攻
勢•
克
復
羅
乍
断
加
宀
斯
羅
溫. 

尼
绮
拒
退
德
軍
之
攻
勢 
一
・
解
放
村
落.參 

處
。殺
敵
百
餘
。
德
基
锌
政
布
勒
島
失 

敗
。
皎
島
爲
達
爾
馬
酔
升
常
整
尉
咨
首 

。由
該
處
解
放
軍
與
聯
聲
取
得
聯
絡
。 

襲
擊
意
北
與
希
臘
交
通
之
水
道
，
故
德 

軍
血
欲
復
佔
之
。 

「
，：

論 說

卽
日
放
影
 

策
實
至
弼
秦
」

丁
花 
i

速速盆

黃
興
等
。雖
在
廣
州
起
事
失
敗■
惟
幸
得
加
屬
洪
人
噌
款
赦
濟
，及
健
餉 

爲
第
一
一
次
革
命■
遂
爾
雄
心
奮
發
・
再
接
再
厲
。以
武
漢
爲
古
荆
州
之
地♦
爭 

中
原
必
據
之
區■
且
以
在
廣
州
失
敗
。於
原
處
再
起
必
難
。於
是
轉
而
圖
武
漢 

♦
我
對
鳩
致
公
堂
。接
其
消
息
、。卽
爲
第
二
次
之
解
餉
。再
股
籌
飽
局■
仍
以 

陳
文
錫
盟
艮
爲
主
持
，岑
發
深
爲
司
庫
。許
昌
平
爲
書
記♦
林
道
壬
・
黃
恭
嚴 

。蔣
濃
可
。陳
宏
柏
。馬
心
友
等
爲
協
理
。郎
鹿
唐
爲
核
數
。以
郎
重
其
事
， 

以
鼓
舞
各
人■
並
通
函
各
埠
，。協
力
籌
捐(
凡
此
種
種•
皆
有
徵
信
錄
爲
據) 

故
武
昌
大
革
命
之
成
功
。亦
全
是
加
屬
洪
人
之
助
力
。是
以
民
國
成
立
之
後
， 

黃
興
先
生
任
南
京
留
守
時
，
卽
親
鶴
横
額
「光
復
漢
室
」
四
大
字
。
贈
與
雲
埠 

致
公
堂•
盖
取
諸
葛
武
侯
出
師
表
。光
復
漢
室•
還
於
舊
都
之
義■
現
猶
高
懸 

於
婁
鳩
致
公
堂 8
 廳
中
。茲
特
摄
影
之
。製
爲
電
版
。刊
之
如
左
，

大
城
鎭
之
主. 

雜
映
詼
僧
時
事
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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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紙
紙
备
偈
工
作

資一路銀行 

(
五)郵
寄
及
電
滙
嶽 

太
銀
行 ®
 之
献
喜
宣
佈
與
耐
一 

紐
約
之
中
國
銀
行
訂
立
協
是 

.。俾
由
該
銀
行
郵
寄
及
電■
 

款
往
中
國
。以
維
持
家
卷*
一 

。就
近
之
坎
拿
大
資
路
銀   

^
 

。曾
代
辦
理
郵
寄
及
簡
滙 *
 

手
續
也 
-•-■■ 
現
自
可.郵
寄
及
等 

酒
款
到
去
之
地
點
如
左 
。、一： 

台
山
、
開
平
，恩
平
、
鶴  

*

 

、曲
江3
桂
林
、獨
陽
、岁
 

山
、
昆
明.，
重
慶
、成
都
、
一 

如
有
欲
寄
款
往
中
國
以
離
根 

家
眷
者
、 0 
衣
銀
行
極
表
歡
年. 

給
與
消
息3
一

•
一小二一

皮工「一

「二打雜工「̂̂̂̂̂̂̂̂̂̂̂ 

及數名靑年十亠畲至一 

十八陽在機器房工作

不
寧
唯
是 - 
我
洪
人
運
動
復
國
，奮
鬥 

二
百
餘
年
。
犧
牲
無
限
戲
數
。只
以
一 
向
在 

異
族
壓
迫
之
下
。專
制
時
代
之
中
。其
間
種 

種
轟
烈
事
蹟
。誠
足
以
驚
天
地
而
泣
鬼
肿
者 

。
何
可
勝
計
。無
乃
在
當
時
之
環
境
，無
人 

敢
爲
之
宣
揚
。
日
久
漠
沒
而
已
，惟
外
洋
爲 

扌
整
勢
力
所
不
及
之
地
，
又
以
近
數
十
年■•
， 

時
間
未
遠
。事
事
接
近
僑
界
耳
目
。其
眞
情 

實
事■
誠
馨
南
山
之
竹■
書
載
不
盡
也
・然 

而
出
於
我
洪
人
之
口
爲
自
誇
・
出
於
他
人
之 

口
爲
贊
揚•
且
贊
揚
者
。並
非
平
常
人
物
。 

而
乃
開
國
元
勳
之
黃
興
先
生
。.及
爲
民
國
成 

立
後♦
第
一 
任
駐
加
拿
大
總
領
事
香
山
人
盧 

炳
田
先
生
。
至
盧
先
生
之
如
何
贊
揚■
請
又 

看
左
列
影
出
其
所
贈
橫
頷
之
電
版
。
■

， 

橫
額
之
字
如
下
・
致
公
堂
在
美
洲
。•提
倡
革
命
。 

四
十
餘
年•
其
同
人
熱
心
捐
輸
。尤
爲
愛
國
。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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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共
和
先
達
」
中
華
民
國
二
年
八
月
五
日 

駐
坎
拿
大
總
領
事
香
山
慮
炳
田
敬
贈l

尤

«
支e
脚： 

.上作

演

工
作
長
久 

一
欲
往
者
而
未
明
白
手
續
者
械

到
片
扛/

三
十
五
號
詢
問
吳
澤
華
便
宀 

看1
下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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